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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評鑑指標

「大學通識教育評鑑先導計畫【第二期】」包含七大評鑑項目，分別為：目標與願景、組織與制度、教學與行政資源、課程規劃、教學品質、師資、自我評鑑及改進。每一評鑑項目項下，羅列若干評鑑指標，計有四十五項具體指標。

評鑑項目一：目標與願景

1. 明訂通識教育之發展目標且目標具有明確特色。

2. 通識教育之發展目標具有合理之理據。(理據意指，學理基礎、形成程序、或其他用以支持該目標合理性之理由。)

3. 通識教育之目標能夠與學校整體發展趨勢或目標相互配合。

4. 積極透過各種方式，使全校師生得以認識通識教育之目標及特色。

5. 負責通識教育之專責單位對於所訂立的通識教育目標，具有深刻的認識與認同 (舉凡執行辦法、課程規劃、師資任用..等皆以通識教育之目標為實際指導原則)

評鑑項目二：組織與制度

1. 就學校整體組織章程而言，負責推動通識教育之專責單位其層級適當。

2. 學校行政體系充分支持通識教育之運作。

評鑑項目三：教學與行政資源

1. 配置足夠的行政人員。

2. 獲得明確且充裕之經費。

3. 配置數量及質量適當的圖書與教學設備。

4. 配置合理的教學、研究及辦公場所。

5. 分配給通識教育的教師員額、經費、空間實際用於通識教育。

評鑑項目四：課程規劃

1. 課程規劃機制完善並切實有效的運作。

2. 課程審查機制完善並切實有效的運作。

3. 所規劃的課程體現通識教育目標及特色。

4. 課程規劃具有適當設計原則。

5. 課程規劃適當考量教師及學生對通識課程之意見。

6. 學生修習通識課程之要求及限制適當。

7. 通識課程類群配置原則適當。

8. 通識課程選課機制足以因應學生需求。

9. 課程數量足夠滿足學生之需要。

10. 通識課程開課時間與各系之開課時間能夠配合或有適當分配。

11. 修課學生人數合理。

12. 設置教學助理之相關規定合理。

13. 實際開設課程符合課程規劃。

14. 依據課程規劃，積極鼓勵或延請適當的教師開課，而非消極配合既有教師開課。

15. 視實際需要，規劃或實行校際課程、師資交換合作計畫。

16. 修習跨校合作課程的學生人數適當，學習成果良好。

評鑑項目五：教學品質

1. 各通識課程訂有明確的課程大綱並於選課前上網公告。

2. 課程大綱列有目標、進度、教法、指定閱讀及參考書目、成績考核方式等。

3. 教學時段及教室配置合理。

4. 通識課程學生成績評定方式合理。通識課程學生成績及其他課程學生成績兩者差距合理。

5. 學生對通識課程授課教師教學滿意度合理。

6. 通識學分占畢業學分比例合理。

7. 提昇教學品質相關活動或措施之質量充足。

8. 校園環境支持通識教育的程度合理。

評鑑項目六：師資

1. 實際投入通識教育的教師員額，足以滿足通識教育課程之需求。

2. 教師所開授通識課程，能夠與其學術專長相配合。

3. 開設通識課程之教師，教學和學術水準優良。(請就教師之學歷、經歷、教學年資、與通識課程教學內容相關的研究、著作、獎助之一般情形，做綜合性評估。)

4. 增進通識教師教學動機之措施積極、有效。(請就開設通識課程之鼓勵措施、優良通識課程教材教法之獎勵制度、優秀通識教師之獎勵制度、以及其他足以增進教師從事通識教學之動機的活動及制度，做綜合性評估。)

5. 配合理念架構中的各領域或學程之需要，徵求具有跨領域背景的師資開設跨領域課程或進行跨校合作。  

評鑑項目七：自我評鑑及改進

1. 自我評鑑辦法或規定完善，涵蓋：

A. 制度、師資、課程三要素；

B. 針對修課學生所做的意見調查表，瞭解學生對課程、老師之評價、以及學生的學習效果；

C. 校外專家學者的實質參與。

2. 所訂定之自我評鑑辦法切實有效落實。

3. 評鑑結果的公開程度合理。

4. 建立自我演化機制，確實依自我評鑑結果改進自身之通識教育。

5. 合理週期內，定期實施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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